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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施用毒品費用而為財產犯罪－文獻導覽 

 本篇文獻旨在檢驗，犯罪人在犯罪前 1 個月，是否為了取得吸食海洛因、粉狀古柯鹼、快

克古柯鹼、大麻與甲基安非他命等毒品費用而導致財產犯罪並受監禁。該文獻將毒品施用狀態

限制為犯罪前 1 個月，並將犯罪者依毒品類別區分為常態施用者、非常態施用者以及戒治者，

並提出一假設作為研究指標：倘若結果排除非常態施用者，僅常態施用者會比戒治者更可能為

施用毒品費用而犯罪，則可推論僅有最嚴重毒品問題的犯罪人方有為施用毒品費用而犯罪的動

機；倘若非常態施用者也比戒治者更可能為施用毒品費用而犯罪，則可推論毒品施用者無須基

於依賴或成癮性，即會為了施用毒品費用而犯罪。本篇文獻的分析項目也包含犯罪人的工作、

教育狀況、酒精飲用與標準社會統計學變數，同時也汲取前案紀錄，以減少因個人異質因素導

致有毒品施用與犯罪動機間虛偽連結的可能。此外，文獻將研究區間依據毒品價額漲幅程度，

限定為一定時點的犯罪行為，因高額價位會影響毒品施用情形，以及增加為施用毒品費用而為

經濟犯罪的動機。 

 本篇文獻之研究樣本來源，係取自1997年州際與聯邦矯正施設之全國性受刑人調查結果。

這些受刑人參與一項由電腦輔助的個人介紹系統，並由美國人口調查單位的工作人員建置相關

資料。所有受刑人皆被詢問導致他們當時被監禁的最初（或最嚴重）犯行，犯行中包含財產犯

罪或毒品相關犯罪（持有或交易）。文獻研究對象包含 5,731 位財產犯罪人以及 4,588 毒品犯罪

人，研究數據大抵植基於受刑人被要求回答的問題：當你犯罪時，你是否是為了嘗試取得金錢

購買毒品或為了自我施用而取得毒品？而為了界定毒品施用程度，受刑人也會被問道：犯行前

1 個月施用海洛因、粉狀古柯鹼、快克古柯鹼、大麻與甲基安非他命的頻率。進而，本篇文獻

便會將上述回答運用在一系列的虛擬變數上來反映各項毒品的施用頻率，包含未曾施用、1 星

期施用 1 次或以下，以及日常或近乎日常施用。另一方面，文獻研究方法中的就業資料，係基

於受刑人於被逮捕前 1 個月是否接收任何來自報酬、薪資、工作所得等收入而為判斷；教育資

料則汲取自近期受監禁前的受教育年數；最後，本篇文獻數據中的控制變數尚包含性別、犯罪

人被逮捕的年齡、種族、犯行前的酒精飲用年數、前案紀錄以及犯案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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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原文，原應翻譯為經濟犯罪較為妥當，但由於文獻內容針對此類犯罪，皆是以相當於我國財產犯罪類型之

犯罪項目為研究樣本，為免讀者混淆，誤認此處之經濟犯罪包含其他金融犯罪，故改翻譯為財產犯罪，以便能以

我國法學知識類比、探究本篇文獻意旨。 



 
 

研究結果與分析 

1. 文獻指出，大約百分之 30 的財產犯罪者和百分之 27 的毒品犯罪者，係為了取得金錢以購

買供自我施用的毒品而涉及財產犯罪。這些比率和 1991 年與 2004 年調查報告中的比率相

似，由此可說明，毒品動機和犯罪發生的年份並無關聯，且人為記憶可能發生的問題並不

影響研究成果。 

2. 犯罪人施用毒品的頻率愈高，則犯下財產犯罪的動機也會愈高。這樣的結果顯示，如果毒

品施用情狀減少的話，則將可能會有更少的財產犯罪發生，而雖然毒品施用對於毒品交易

犯罪的影響不如財產犯罪般強烈，但他們仍產生相近的模式。研究結果也建議，古柯鹼與

海洛因的日常施用者最有可能產生為了毒品費用而犯罪的動機，大抵而言，此種研究發現

建構出，有嚴重毒品問題的人們會藉由財產犯罪來資助其毒品施用。 

3. 研究結果指出，不經常施用毒品者也會藉由財產犯罪來資助其毒品施用。這些每周 1 次或

更少施用快克古柯鹼、粉狀古柯鹼或海洛因的人，比戒治者更會產生為毒品費用而犯罪的

動機，而頻繁施用大麻者也較有可能產生上述犯罪動機。有娛樂傾向的犯罪者在興奮狀態

時，會產生財務需求，而為了支援需求，便會導致其他犯罪行為。 

4. 收入來源欠缺合法性的犯罪者，比無不合法收入之人更可能為了施用毒品費用而為財產犯

罪；收入來源欠缺合法性的犯罪者無論施用毒品的程度，皆更有為了施用毒品費用而犯罪

的可能。 

5. 綜合上述，本篇文獻說明，經常施用毒品者，尤其施用古柯鹼與海洛因之人，會比戒治者

更加有可能為了支付毒品費用而為財產犯罪。然而，經常施用大麻與甲基安非他命，以及

不經常施用古柯鹼與海洛因之人，有時也會產生此類犯罪動機。由此可發現，甚至對不經

常施用毒品者而言，毒品施用仍會成為財產犯罪動機。 

 

 

 

 

 

 

 

 

 

 

 

 



 
 

文獻導覽對我國政策執行之參考價值 

 本篇文獻是作者在研讀美國歷年和毒品、財產犯罪相關的文獻時，發現毒品施用和財產犯

罪關聯性的研究，有不少文獻加以探討、分析，並對於關聯性存在與否產生爭議，因此以美國

政府提供的受刑人調查數據為基礎，自受刑人於調查當時被詢問到的毒品、財產犯罪相關問題；

以及施用毒品種類、頻率、工作、教育、犯罪年份等等資料中，試圖檢驗毒品施用者和財產犯

罪間的關係，同時運用統計學計算，避開可能影響或誤導研究成果的因素，最終得出特定種類

毒品施用，和財產犯罪間呈現犯罪動機之關聯，甚至不經常施用特定毒品之人，也有以施用毒

品為動機進行財產犯罪的高度可能。因而，本篇文獻係藉美國聯邦政府既有調查資料與數據，

進一步為實證研究，以探求毒品施用和財產犯罪間，是否具有犯罪動機與行為之關聯。 

 本篇文獻於研究方法中，詳細說明了統計學上的變項篩選方式，並分析了於選取調查報告

表示的研究對象中，選定犯罪年數、單獨比對財產犯罪者毒品施用比率時可能產生的多元因素，

以及因其產生的虛擬關聯而對研究成果精確度造成嚴重傷害的風險，同時，也針對每項加入數

據分析的要件為簡要之篩選理由解析。此種論述方式，對想要以現有數據研究類似議題的人而

言，得以更加留意數據、統計分析可能產生的解讀錯誤風險，尤其，犯罪行為背後的動機，往

往多元且難以確切捉摸，例如文獻作者曾提及：海洛因施用者比大麻施用者更可能導致財產犯

罪，也許是因為海洛因施用者更有可能是長期過著犯罪生涯所致。2因此藉由本篇文獻的意旨，

建議欲從事和犯罪動機相關研究之研究者或讀者，需在犯罪動機成因複雜的認知下，謹慎處理

其和相關數據的推演，以避免研究成果或自我認知呈現偏離的結果。 

 最後，就本篇文獻的研究成果而言，本篇文獻以實證研究指出，特定毒品施用和財產犯罪

間可能具有犯罪動機與犯罪行為之間的關聯性，並提出防制特定毒品犯罪，便得防制部分財產

犯罪的研究建議。此種結合看似不同領域的犯罪類別，呈現其間可能衍生的犯罪行為與動機間

連結之研究主題，對於我國犯罪防治研究的方向而言，或可為重要之借鏡。有鑑於我國和犯罪

相關的統計數據、法學資料檢索系統大抵多元且細緻，如能藉由跨類別或跨領域的研究、整合，

也許能發現我國特定犯罪之間，是否呈現了犯罪動機與犯罪行為的關聯性，進而，有機會為我

國犯罪防治的研究選項中，開闢出另外一條嶄新的研究途徑。 

 

註：本文獻導覽僅係本中心為提供政策參考，以簡單摘要的轉譯方式，前導性的介紹相關國外

文獻，如欲理解文獻架構與內容，尚請讀者自行查找所示紙本資料來源或點選網路資料途徑，

為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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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如本篇文獻第 377頁。 


